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沪教委高〔2018〕74号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转发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8〕7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文件要求，高度重视学历学位核查职责，明确专门机构或人员，以学生为本，提升服务水平，我委将根据教育部相关工作要求，加强工作指导，强化规范管理，开展督促检查。

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国内高等教育学历学位认证工作有关事
项的通知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2018年10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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